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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众成清泰（淄博）律师事务所

关于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变更相关事项的

法律意见书

致：山东齐信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众成清泰（淄博）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山东

齐信数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齐信”)的委托，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

购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

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就星河息壤（浙

江）数智科技有限公司（下称“星河息壤”）、浙江斐尼克斯企业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下称“上海斐尼克斯”）向山东齐信数字

科技有限公司协议转让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龙股

份”“公司”）股份后，威龙股份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变更事项

(以下简称“本次变更”),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标准进行了核查，并

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对本次变更所涉的相关文件材料

的正本、副本或复印件等资料进行了审查，并听取了相关当事人的陈

述和说明。

本次变更相关方向本所作出承诺，承诺已向本所律师提供了出具

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真实的、有效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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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头证言；保证其所提供的文件材料和所作的陈述是真实的、完整的；

文件原件上的签字和印章均是真实的，副本及复印件与正本和原件一

致，并无任何隐瞒、虚假和重大遗漏。

本所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的依据是出具日以前已发生或存在的事实，

及我国现行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之规定。本所认定有关事

项是否合法有效是以该等事项发生时所应适用的法律、法规为依据，

同时也充分考虑了政府有关主管部门给予的有关批准或确认。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山东齐信就威龙股份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

更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本所律师根据现行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

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发表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份转让的基本情况

（一）股份转让协议的签署

2026年5月12日，星河息壤与山东齐信、山东爱特云翔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下称“爱特云翔”）签署《股份转让协议》，星河息壤以

协议转让方式将其持有的威龙股份股票50,155,802股转让给山东齐信，

占威龙股份总股本的15.10%。

2026年5月12日，上海斐尼克斯与山东齐信、爱特云翔签署《股

份转让协议》，上海斐尼克斯以协议转让方式将其持有的威龙股份股

票26,619,932股转让给山东齐信，占威龙股份总股本的8.02%。

本次转让完成后，星河息壤持有威龙股份的股票数量变为

12,416,078股，股份比例变为3.74%。上海斐尼克斯不再持有威龙股

份股票。山东齐信持有威龙股份的股票数量为76,775,734股，股份比

例变为2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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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山东齐信的基本情况

根据山东齐信提供的营业执照、企业登记资料、出具的说明并经

本所律师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日期：2026年5月12

日），截至查询日，山东齐信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山东齐信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305MAEQF0QE8P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杨柳

注册资本 1,000万元

成立日期 2025年7月16日

合伙期限 2022年5月11日至2052年5月10日

住所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临淄大道1181号爱特云翔大数据产

业园A座2218室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大数据服务；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

售；计算机及办公设备维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信息系

统集成服务；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计算机

系统服务；软件销售；动漫游戏开发；计算机及通讯

设备租赁；网络设备销售；互联网设备销售；信息安

全设备销售；电子产品销售；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

销售；云计算设备销售；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销

售；软件开发；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信息技术咨

询服务；终端计量设备销售；电子元器件批发；计算

器设备制造；智能控制系统集成；5G通信技术服务。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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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山东齐信提供的企业登记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查询国家企业

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日期：2026年5月12日），截至查询日，山

东齐信的股权结构图如下：

二、威龙股份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更

（一）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认定依据

1.《公司法》第二百六十五条第（二）（三）项规定，控股股

东，是指其出资额占有限责任公司资本总额超过百分之五十或者其

持有的股份占股份有限公司股本总额超过百分之五十的股东；出资

额或者持有股份的比例虽然低于百分之五十，但依其出资额或者持

有的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已足以对股东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的股

东。实际控制人，是指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

际支配公司行为的人。

2.《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

拥有上市公司控制权：（1）投资者为上市公司持股50%以上的控股

股东；（2）投资者可以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超过30%；（3）

投资者通过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能够决定公司董事会半数

以上成员选任；（4）投资者依其可实际支配的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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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以对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

其他情形。

3.《上市规则》第15.1条第一款第（六）（七）项规定，控股

股东指其持有的股份占公司股本总额超过50%的股东；或者持有股份

的比例虽然未超过50%，但依其持有的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已足以对

股东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的股东；实际控制人指通过投资关系、

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

他组织。

4.《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第二百零二条第（一）

（二）项规定，控股股东，是指其持有的股份占公司股本总额超过

50%的股东；或者持有股份的比例虽然未超过50%，但依其持有的股

份所享有的表决权已足以对股东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的股东。实

际控制人，是指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

公司行为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二）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的认定

根据《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季度报告》显示，

截至2026年3月31日，公司前十大股东及其持股情况如下：

排名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1 星河息壤（浙江）数智科技有限公司 62,571,880 18.84

2 浙江斐尼克斯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6,619,932 8.02

3 杨光第 16,958,382 5.11

4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鹏华中证酒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8,112,495 2.44

5 华研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4,350,000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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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6 卢智伟 3,650,000 1.10

7 王瑞君 2,043,700 0.62

8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元顺安元启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900,002 0.57

9 卢洁云 1,621,300 0.49

10 J.P.Morgan Securities PLC－自有资金 1,337,807 0.40

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公司前十大股东及其持股情况将变更为如

下情况：

排名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1 山东齐信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76,775,734 23.12%

2 杨光第 16,958,382 5.11

3 星河息壤(浙江)数智科技有限公司 12,416,078 3.74%

4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鹏华中证酒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8,112,495 2.44

5 华研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4,350,000 1.31

6 卢智伟 3,650,000 1.10

7 王瑞君 2,043,700 0.62

8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元顺安元启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900,002 0.57

9 卢洁云 1,621,300 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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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10 J. P. Morgan Securities PLC－自有资金 1,337,807 0.40

本次股份转让完成相关变更登记后,根据《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山东齐信控制公司23.12%的表决权，远高于其他股东控

制的股份表决数，能够对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属于

《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四条第(四) 项所述“依其可实际支配的上

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足以对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情形。

同时，根据星河息壤与山东齐信、爱特云翔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

约定，公司董事会成员共计9名，山东齐信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有权推

荐5名董事候选人(含2名独立董事候选人)，能够单独对公司经营决策

以及董事会、管理层人员聘任产生重大影响。

综上所述，本次股份转让完成相关变更登记后，山东齐信能够对

公司股东大会决议、董事会产生重大影响，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三）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公司实际控制人的认定

本次股份转让完成相关变更登记前，公司实际控制人为闫鹏飞。

截止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实际控制人闫鹏飞涉嫌职务侵占

罪、挪用资金罪，不属于证券期货违法犯罪。

本次股份转让完成相关变更登记后，公司实际控制人的认定如下：

1、爱特云翔作为山东齐信持股100%的股东，可完全控制山东齐

信。

2、淄博市财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作为爱特云翔第一大股东，同

时淄博市财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爱特云翔第三大股东淄博齐鲁化学

工业区金银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于2021年6月9日签署《关于山东爱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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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一致行动”协议》，双方在股东会、董事会

的召开、表决以及爱特云翔公司经营中采取“一致行动”。

根据爱特云翔公司章程约定，董事会审议事项须经全体董事三分

之二以上同意方可通过。目前，爱特云翔公司董事会由5名董事组成，

其中3名由淄博市财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委派、1名由淄博齐鲁化学工

业区金银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委派，且总经理由淄博市财金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提名。淄博市财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通过上述安排，已足以

对爱特云翔的股东会决议、董事会决议及主要经营管理活动产生决定

性影响，能够实际支配爱特云翔公司。因此，淄博市财金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通过爱特云翔控制山东齐信。

3、淄博市财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作为淄博市财政局100%持股的

国有独资公司，由淄博市财政局履行出资人职责，淄博市财政局能够

实际支配淄博市财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因此，淄博市财政局通过其对淄博市财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控

制关系，最终能够对山东齐信的行为产生实际支配力。故可认定，淄

博市财政局是山东齐信的实际控制人。山东齐信对该实际控制人的认

定无异议。本次股份转让相关登记手续完成后，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

为淄博市财政局。

三、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份转让相关登记手续完成后，威龙

股份的控股股东为山东齐信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威龙股份实际控制人

变更为淄博市财政局。

（以下无正文）




